
体检须知
一、体检人员于体检当日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（有效身份证明：有效居民身份证〔含临时身份证〕、驾驶证、有照片的社保卡）空腹到县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进行体检。

二、为了不影响体检结果，请体检人员注意饮食，体检前1日晚22:00后须空腹，禁食、禁水；请体检人员注意休息，不要熬夜；不要饮用酒类及其他含酒精的饮料，避免剧烈运动；体检当日早晨，请体检人员不要饮水和进食，做完部分检查项目后，方可进食。

三、体检人员体检费用自理。
四、参加体检人员应自觉遵守纪律，尊重医生和工作人员，不得大声喧哗和议论。

五、女性体检人员生理期间请提前告知引导员和体检医生；怀孕或可能已受孕者，务必事先告知引导员和体检医生。如隐瞒身体状况造成一切后果，由体检人员本人负责。

六、在体检过程中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取消体检资格：

（一）扰乱体检秩序，阻碍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；

（二）威胁或公开侮辱、诽谤、诬陷工作人员的；

（三）伪造证件材料参加体检的；

（四）他人代替体检或代替他人体检的。
2
1

